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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办理 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

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

02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发布了《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

03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04 自然资源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

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通知》

05 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有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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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办理 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事项的公告》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办理 2023 年

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主要

内容如下：

1.什么是年度汇算？

年度汇算是指年度终了后，居民个人（以下称纳

税人）需要汇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

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合并计税，向税务机关办理汇

算并办理退税或补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 元

-“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

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2.无需办理汇算的情形

纳税人在 2023 年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汇算：

（一）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 万元的；

（二）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

（三）已预缴税额与汇算应纳税额一致的；

（四）符合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3.需要办理汇算的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理汇算：

（一）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

的；

（二）2023 年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

元且汇算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

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

行扣缴义务，造成 2023 年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

得的，纳税人应当依法据实办理汇算。

4.可享受的税前扣除

下列在 2023 年发生的税前扣除，纳税人可

在汇算期间填报或补充扣除：

（一） 减除费用 6 万元，以及符合条件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

（二） 符合条件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

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

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三） 符合条件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商业

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其他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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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

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 6 万元、专项扣

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

重复申报减除。

5.办理时间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在 3 月 1 日前离境

的，可以在离境前办理。

6.推出了哪些优化服务举措？

（一）进一步扩大优先退税服务范围。

对年收入额 6 万元以下且已预缴个人所得税的

纳税人，在之前年度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

电子税务局网站简易申报快速办理服务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供优先退税服务，不断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

（二）进一步拓展汇算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

依托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

税务部门共享的医疗费用数据、个人养老金数据，为

纳税人提供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个人养老金

信息预填服务，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申报体验。

（三）进一步优化纳税人个税 APP 操作体验。

7.办理方式：

自己办、单位办、委托办。

8.办理渠道：

个税 APP 及网站办理、邮寄办理或者到办税服

务厅办理。

02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发布了《关

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近日，为贯彻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要求，减轻本市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发

布了《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

实施，有效期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医疗

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

题的通知》（沪人社规〔2023〕5 号）在本市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纳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调整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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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试点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近日，为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离岸贸易，财

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通知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主要内容即：

对注册登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的企业开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书立的买卖合

同，免征印花税。

本通知所称离岸转手买卖，是指居民企业从

非居民企业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非居民企业转售该

货物，且该货物始终未实际进出我国关境的交易。

04 自然资源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进营商环

境优化的通知》

不动产登记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

财产权利的重要制度，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为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

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自然

资源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

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通知》，主

要内容如下：

一、全面推进“全程网办”

（一）提升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率。加快实现不动

产登记全业务类型网上可办、网上好办，提升转移登

记、抵押登记等高频业务“全程网办”比例。

（二）推广应用电子证书证明。加快推广不动产

登记电子证书证明在抵押贷款、税收征缴、经营主体

注册登记、户籍管理、教育入学、财产公证、水电气

热过户等方面的社会化应用，逐步实现应用场景全覆

盖。

（三）完善信息在线查询服务。电子介质的不动

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与纸质介质的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二、创新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登记服务

（一）“交地（房）即交证”。围绕各类项目，

主动向前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提前对接开展地籍调

查，打通上游相关业务环节，逐步实现土地供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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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许可、不动产登记等信息共享、并行办理。

（二）“抵押即交证”。有抵押融资需求的经营

主体，可一并申请办理土地首次登记和土地抵押登记。

根据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和不动产不同物理形态，打通

纯土地抵押、在建建筑物抵押和房地产抵押，合并办

理抵押权注销、新抵押权设立、抵押权变更等，满足

项目建设不同阶段的抵押融资需求。

三、提高涉企登记服务水平

（一）服务企业改制重组。鼓励设立企业办事专

区或企业专窗，为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提供“绿色通

道”。对改制重组涉及权属转移，符合契税、印花税、

土地增值税减征、免征或暂不征收政策的，通过综合

窗口申请登记、办税，税务机关办理有关税收事项后，

不动产登记机构及时依法办理登记，支持各类经营主

体改革发展。

（二）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符合《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标准的小微企业，提交小

微企业免缴不动产登记费承诺书，即免收不动产登记

费，不得要求另行提供属于小微企业的证明材料。个

体工商户凭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无需承

诺。

05 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7 号，《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24

年本）》）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近日，海关

总署就海关执行中的有关事项发布公告，公告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对属于《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范围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

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进口的技术

和配套件、备件，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

商品目录》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

目录》所列商品外，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

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 号）和海关总署

公告 2008 年第 103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免征关税，照

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投资主管部门按照《目录（2024 年本）》出

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以及直

属海关按照该目录出具的《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

确认通知单》中，“项目产业政策条目”或“项目适

用产业政策条目”的内容为投资项目适用的《目录

（2024 年本）》所列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代码由“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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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 位数字组成）；“项目性质”为“国内投资鼓励

项目（M）”。

三、对于 2024 年 2 月 1 日以前（不含当日，下

同）审批、核准或备案（以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完成

备案的日期为准，下同）的国内投资项目，如果属于

《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范围，项目单位取得投

资主管部门出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

书》或直属海关出具的《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

认通知单》的，可向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对于 2024 年 2 月 1 日以前审批、核准或备案的

国内投资项目，如果不属于《目录（2024 年本）》鼓

励类范围，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以下简称《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范

围，项目单位取得 2025 年 2 月 1 日前投资主管部门

出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或直属

海关出具《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单》的，

可向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四、国内投资在建项目不属于《目录（2019 年本）》

鼓励类范围但属于《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范围

的，该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

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可参照本公告第一条的

规定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但进口设备已经征税的，

所征税款不予退还。

（本期完）




